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朝天门 公安派出所：
我是 张三 ，男，民族: 汉 ，出生日期: 1989 年 11 月16日，公民身份号码： 500103198911160012，户口地址：涪陵区顺江路32号1幢3单元1-1，现申请办理购买成套住房落户。
申请理由：我在渝中区长江二路26号1幢2单元3-1购房一套，已办理产权证且已实际居住。现申请将张三及女儿李四（女，民族：汉，出生日期：2015年12月13日，公民身份号码：510105201512130025，户口地址：涪陵区顺江路32号1幢3单元1-1）的户口迁移到渝中区长江二路26号1幢2单元3-1落户。
特此申请。
本人声明：上述申请和所提交证明材料完全真实有效，如有虚假，愿承担法律责任。
申请人（签名捺印）张  三
联系电话：13320384659
2023年6月5日

     注：字迹工整，不能用圆珠笔和铅笔书写。



